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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75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17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继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02人，代表股份 1,602,
661,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718,739,060股的43.096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122,795,09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8人，代表股份479,866,31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40%。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

为401人，代表股份480,169,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22%。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30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参加

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398人，代表公司股份479,866,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0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

监事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废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1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9,490,9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67%；反对 15,882,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10%；弃权

127,288,3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9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998,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1833%；反对 15,882,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076%；弃权 127,288,3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09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现议案2表决通过，故该议案表决

结果生效。

1.2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9,444,3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38%；反对 142,965,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05%；弃权

2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952,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1736%；反对142,965,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7740%；弃权2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9,444,3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38%；反对 142,95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00%；弃权

2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952,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1736%；反对142,95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7722%；弃权2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1,771,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5%；反对 64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249,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9,279,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147%；反对 64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4%；弃权2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9,446,6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39%；反对 142,96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05%；弃权

2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954,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1741%；反对142,96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7739%；弃权2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

表决结果：通过。

1.6修订《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9,488,2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65%；反对 142,911,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72%；弃权

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99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1828%；反对142,911,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7628%；弃权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表决结果：通过。

1.7修订《累积投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59,485,7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64%；反对 142,90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67%；弃权

2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993,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1823%；反对142,90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7612%；弃权2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的所有子议案均获得通过，且议案2获得通过，因此议案1获得通过。

2.《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1,870,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6%；反对 579,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2%；弃权 211,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9,378,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353%；反对 579,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7%；弃权2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1,773,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6%；反对 561,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0%；弃权 326,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9,281,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150%；反对 561,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9%；弃权3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正平、赵丽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76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废止公司部分

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中，有3名激励对象离职，12名激励对象退居二线，1名激励对象退休，4名激励

对象因职务调整，需调减授予数量。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190.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13%。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718,739,060股减

少为3,716,831,56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3,718,739,060元减少为3,716,831,560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每工作日8:30一11:30、14:30一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杨祥、禹健雄

邮编：017000
电话：0477-8139874
传真：0477-8139833
邮箱：yxny@berun.cc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7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完成了董事会的换届工作，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

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聘任总经理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董事

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续聘蒋福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蒋福财先生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要求。

蒋福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2、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总经

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续聘顾晴子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顾晴子女士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要求。

3、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董

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财务总监顾晴子女士兼任董事会秘书，任期

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顾晴子女士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要求。顾晴子女士已报名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培训，并且承诺将尽快完成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在顾

晴子女士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前，由公司董事长唐红兵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秘书顾晴子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6728166
指定传真：0755-29425735

电子邮箱：guqingzi@roadrover.cn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11号5栋C座9楼

顾晴子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4、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续聘赵进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赵进萍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6728166
指定传真：0755-29425735
电子邮箱：zhaojinping@roadrover.cn
赵进萍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附件: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总经理简历：

蒋福财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1月出生，学士。曾供职于家电宝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总

部、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2010年 7
月起，在路畅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2年3月至 2022 年 5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和董事

会秘书；2022 年 6 月至 2025年 9月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5年 10月起，担任公司总经

理。

截止本公告日，蒋福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能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简历

顾晴子女士：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89年9月出生，学士。2012年8月至2021年5月，就

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担任高级项目经理；2021年5月至2025年9
月，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25年10月起，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止本公告日，顾晴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能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进萍女士：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87年3月生，学士。2010年7月起，就职于深圳市路

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至2022年5月先后担任公司外联专员、董事会证券部经理

助理、董事会证券部副经理、董事会证券部经理、董事会证券部副总监；2022年5月至今，担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本公告日，赵进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能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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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25
年10月1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10月17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海天一路11号软件产业基地5栋C座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7名，亲自出席董事7名，其中职工董事李柳女士为现场出席，其余董事为通讯出席。会

议由董事长唐红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路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蒋福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简历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总经理薪酬的议案》

同意总经理蒋福财先生的薪酬为每年 72 万元人民币（含税，不含奖金以及公司缴纳的

社保、公积金部分）。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顾晴子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简历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财务总监薪酬的议案》

同意财务总监顾晴子女士的薪酬为每年 63 万元人民币（含税，不含奖金以及公司缴纳

的社保、公积金部分）。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公司财务总监顾晴子女士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具体简历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薪酬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秘书顾晴子女士按照财务总监职务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董事会秘书薪

酬。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进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简历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远大物产）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签署合同，为

公司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3亿元。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公司为远大物产、控股子公司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景）、控股子

公司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控股子公司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远大油化）、全资子公司远大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远大）向平安银行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4,000万元、2,000万元、5,000万元、5,000万元、9,000万

元。

2、远大物产为控股子公司远大油化向平安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5,
000万元。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8日、12月 27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五次会议、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

案》、《关于2025年度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0日、12
月 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关于2025年度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

计额度的公告》和《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1、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远大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2025年度已审
议担保预计额
度（调剂后）

17.7314
4.61

14.1045
20.3

19.8641

本 次 担 保 前2025 年 度 已
用担保额度

16.7
3.36

13.1045
17.9

18.9641

本 次 使 用2025 年 度
担保额度

0.4
0.2
0.5
0.5
0.9

本 次 担 保 后2025 年 度 可
用担保额度

0.6314
1.05
0.5
1.9
0

以前年度
担保余额

5.3
1.3
4.5
1.4
0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22.4
4.86

18.1045
18.6

18.3041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说明：

单位：亿元

调剂方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远大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调剂前额度

18.3755
19.22

调剂后额度

17.7314
19.8641

已用2025年担保额度

17.1
19.8641

未用2025年担保额度

0.6314
0

2、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2025年度已审
议担保预计额

度

4.3

本 次 担 保 前2025 年 度 已
用担保额度

0

本 次 使 用2025 年 度
担保额度

0.5

本 次 担 保 后2025 年 度 可
用担保额度

3.8

以前年度
担保余额

0.5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1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物产成立于1999年9月9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

111号西楼1111室，法定代表人为史迎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食用农产

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煤炭

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9亿

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物产 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8,552,853万元，利润总额 20,630万元，净利润

11,180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42,266万元，负债总额444,26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10,02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36,971万元），净资产198,007万元，或有事项17,465万元（远

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远大物产2025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入4,142,404万

元，利润总额7,038万元，净利润4,294万元；202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697,537万元，负债总

额512,12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5,65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08,696万元），净资产185,417
万元，或有事项16,434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浙江新景成立于2006年12月6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外环路

50号 1-5，法定代表人为蒋新芝。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美术

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

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林业产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零配件批发；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金属材料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新鲜水果批

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二手车经纪；汽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艺术品进出口；药品进出口；出版物批发；酒类经营；第一

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农药批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浙

江新景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宁波市高新区埃渼星贸易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持有其30%股权。宁波市高新区埃渼星贸易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前五名股东为

蒋新芝、陈国飞、曹青、陶小海、朱春艳，持股比例分别为15%、5%、4%、4%、4%。

浙江新景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607万元，利润总额3,279万元，净利润2,473万

元；截止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4,860万元，负债总额65,22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
02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5,150万元），净资产9,632万元，无或有事项。浙江新景2025年1至6
月实现销售收入11,683万元，利润总额1,721万元，净利润1,313万元；2025年6月30日，资产

总额136,128万元，负债总额127,38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24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7,
289万元），净资产8,745万元，无或有事项。

浙江新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远大能化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

111号西楼1309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

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

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

肥销售；肥料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橡胶作物种植；合

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轮胎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1.2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许朝阳持有其30%
股权。

远大能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011,944万元，利润总额52万元，净利润19万

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6,445万元，负债总额58,340万元（其中无银行贷款，流动负

债总额57,698万元），净资产28,104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能化2025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

入761,004万元，利润总额1,366万元，净利润1,025万元；202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78,204万

元，负债总额52,67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2,544万元），净资产

25,530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远大油化成立于2022年6月16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515号12-1、
12-2、12-3、12-4、12-5、12-6，法定代表人为蔡华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机械设备销

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煤

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农副产

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鲜蛋批发；肥料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纸浆销

售；纸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远大油化注册资本为 1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70%股权，蔡华杰持有其

25%股权，孙祥飞持有其5%股权。

远大油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3,064,659万元，利润总额10,933万元，净利润8,
138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9,270万元，负债总额69,52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0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6,546万元），净资产19,751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油化2025年1
至 6月实现销售收入 1,531,274万元，利润总额 5,312万元，净利润 3,984万元；2025年 6月 30

日，资产总额149,135万元，负债总额125,4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4,684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125,246万元），净资产23,735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香港远大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注册地点为 UNIT B, 5/F BEST-0-BEST COM⁃
MERCIAL CENTRE 32-36 FERRY STREET YAU MA TEI HK，董事为许朝阳。经营范围：

贸易，主营产品包括塑料、橡胶、能源化工等大宗商品。香港远大注册资本为1,100万美元，远

大物产持有其100%股权。

香港远大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87,260万元，利润总额3,551万元，净利润3,551
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2,813万元，负债总额55,60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55,601万元），净资产17,212万元，无或有事项。香港远大2025年1至6月实

现销售收入201,896万元，利润总额-1,641万元，净利润-1,641万元；2025年6月30日，资产总

额62,093万元，负债总额46,59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6,592万元），

净资产15,501万元，无或有事项。

香港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

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范围

担保范围为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

4、金额

4.1 公司为远大物产、浙江新景、远大能化、远大油化、香港远大向平安银行申请授信提供

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4,000万元、2,000万元、5,000万元、5,000万元、9,000万元。

4.2 远大物产为远大油化向平安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可以支持其经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符合

公司及股东利益。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能力。公司作为控股股东，

对其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

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子公司浙江新景、远大能化、远大

油化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浙江新景、远大能化、远大油化的少数股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1,158,985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009,185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64,800万元，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85,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93.25%。

上述担保数据中，金融机构授信类担保额度 1,073,985万元（截至 2025年半年度报告期

末，实际使用授信余额337,435万元），申请期货交割库类担保额度85,000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85,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18%。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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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